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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兩名紅色小巴司機疑爭客衝紅燈，其中一輛小巴猛撼的士，再撞向路中央鐵欄，另一輛小巴扭軚閃避時，失控撞燈柱及掃毀一段鐵欄，全車向左翻側，兩名男女乘客上半身拋出車窗，再被車身壓著，消防員將他們救出後惜告不治，三車共有十八人受傷，肇事兩小巴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，被警方即時拘捕。」（東方日報，2004年10月23日）為什麼這些職業司機，妄顧人命的安危，知法犯法。事實，每個人都有不守交通規則的衝動，這是人的罪性。創世記第三章是記載始祖亞當和夏娃受蛇的引誘背叛了神，始祖犯罪的經歷，正告訴了我們，衝燈司機的心態，也是人犯罪的心態。

「交通燈前」的衝動（1-6節）

    在這裏看到始祖的犯罪過程，反映出人受罪的引誘，正如一些司機在交通燈前的衝動。(1)蔑視「交通規則」（1節）: 蛇是神所造的，但牠背叛了神，是世上最狡猾的東西。蛇的說話是要鼓動女人蔑視神的說話：「神是否絕對禁止我們吃分別善惡樹樹上的果子呢？」正如一些司機說：「沒有車輛，為何不可衝紅燈？高速行駛中刹車，不是比衝紅燈更加危險嗎？」(2)懷疑「交通罰則（2-4節）：神確曾嚴厲吩咐人不可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，更加說明吃後的結果。蛇第一步詭計是行不通的，但牠並沒有放棄，向女人說：「你們不一定死」。蛇的目的是要說服女人不相信後果是這麼嚴重。正如一些司機說：「衝紅燈不一定會被警察捉到。」(3)誤信「衝燈益處」（5節）：蛇不讓夏娃有機會仔細思索，繼續遊說她。蛇的目的是要夏娃誤信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的益處，強調人吃這果子後，立時有與神同等的智慧，可以知道世界的一切事情。正如一些司機說：「衝燈可以賺取時間，時間就是金錢，聰明人才會衝燈。」

「全港一千六百個交通燈位中，只有二十八台攝錄機監察司機衝紅燈，也就是說，衝紅燈的違規者，被檢控的機會低於五十分之一…」（東方日報，2004年10月28日）在這個情況，難怪司機存著僥倖的心態去衝燈。在美國進修時，我曾在一間亞裔青少年中心作輔導的時候，不少青少年犯了高買罪，被判感化。他們犯案之時，是知法犯法，只是心存僥倖，但結果事與願違，後悔莫及。每一個司機都有衝燈的衝動，正如每一個人都有犯罪的傾向，故此我們要警剔自己，切勿蔑視神的法則，懷疑神的刑罰，誤信犯罪的好處。

「衝燈被捕」的反應（7-13節）

當人犯罪被發現後，立時會出現以下的反應，正如一些司機衝燈被捕後的反應。(1)內疚羞恥（7節）：人吃了禁果後，知道自己赤身露體，拿葉子編做衣服遮掩。人犯罪後感到內疚和羞恥，人與人之間不能徹底坦誠相對。正如衝燈被捕的司機，稍有良知的都會知道自己犯了交通規則，若然闖了大禍，更會感到內疚羞恥。(2)逃避受罰（8-10節）：人犯罪後，不敢面對神，當神主動去找他們的時，他們藏在園裡的樹木中。人害伯被神定罪，故此逃避神。正如衝燈被捕的司機，為要逃避刑罰，可能會說：「阿Sir，俾次機會，搵食困難。」(3) 推卸責任（11-13節）：當神質疑亞當是否吃了禁果時，亞當推卸責任。他不但將責任推給女人，更推給神，因為夏娃是神所賜的。當神轉向質問夏娃時，夏娃也是推卸責任，將責任推給蛇。正如衝燈被捕後的司機，為要推卸責任，可能找人「頂包」，說：「剛才駕車不是我，我只是乘客。」
　　我和太太在美國讀書，某次太太與我一起駕車，因為貪快，超越路中的雙白線，被埋在隱蔽處的交通警發現，問我們是否常來這裏。我們第一個回應說：「不是。」目的是想搏同情，想逃脫責任。但我們立即感到羞愧，因為我們說了謊，故此我們不敢再說話，任由驚察記下我們的資料，事後罰款了事。人犯罪後，總會想方法逃避責任，小孩如是，大人如是。但我們應該為自己的罪要羞愧，同時勇於承擔責任，接受刑罰。

「衝燈意外」的災禍（14-19節）

人犯罪後，遭受神的刑罰，這也是人類的災禍；正如衝燈的意外，可能帶來巨大的災禍。(1)禍及無辜（15節）：神對蛇的刑罰，也是對世人的刑罰。神要叫魔鬼與女人為敵，彼此的後裔要互相攻擊，象徵魔鬼與人類不斷爭戰，人類一時不慎，便會被魔鬼引誘背叛神。正如衝燈意外，有可能令途人或乘客無辜受傷，甚至喪掉生命。(2)關係破裂（16節）：神對女人的刑罰，除了加增她生產孩子的痛苦外，更說：「你必戀慕你丈夫；你丈夫必管轄你。」「戀慕」有「纒繞」和「控制」的意思（創 4:7）。神設立婚姻，原本十分美滿，但人犯罪後，夫妻關係出現裂痕。正如衝燈意外，有可能做成司機與受傷者的關係極度緊張，甚至對簿公堂。(3)肉身受苦（17-19節）：男人的刑罰，主要是肉身的痛苦。人與大自然本是和諧，人可以享受大自然的資源。但因為人犯了罪，大自然與人為敵，人要與大自然搏鬥，直到離世的一刻。正如衝燈意外，司機可能身體嚴重受傷，痛苦一生。

『今年首九個月，本港有一百二十四人因交通事故而死亡，比去年同期跌百分之十九點五．．．「每一宗死亡事故花費了政府約一百九十萬元公帑，更遑論對死者的家人、朋友帶來嚴重及永久傷害。」。』（明報，31/10）兒子宣奇一向很遵守交通規則，他有一句名言：「當你踏出一步，便有機會參加傷殘奧運會。」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故此，我們要小心自己的行為，免得一次犯罪，自己受苦，也連累自己的家人及朋友，甚至不認識的無辜者。

人有犯罪的傾向，當我們犯罪後，我們很容易找藉口推卸責任；殊不知一次犯罪，不單抱憾終身，更有可能禍及無辜者。故此，我們當凡事三思而後行，求神幫助我們面對引誘。若然犯錯，要勇於承擔責任，作出補救。

